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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績優運動選手與教練及學校或體育團體獎勵金

發給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本府為獎勵本市績優運動選手、教練、公私立各級學校及體育

團體（包括本市體育總會所屬各單項委員會及經本府登記立案之各

單項運動協會），以培訓優秀運動選手，提升運動水準，推展全民運

動，乃於九十一年一月十六日訂定發布本辦法，之後並歷經八次修

正在案。 

    本次修正係考量本辦法第三條第一項：「本辦法獎勵對象」，本

市目前有關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教練及體育團體獎勵金之發給，

係依據本辦法辦理，惟為鼓勵身心障礙運動員持續投入訓練與競賽，

並提升本市身心障礙運動整體水準，現行僅核發全國身心障礙國民

運動會前三名獎勵金之制度，未能全面肯定更多優秀選手之努力成

果，且全國六大直轄市除本市外，均核發參加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

動會至前六名獎勵金，爰配合修正相關條文。 

  考量身心障礙運動員在訓練與比賽過程中克服諸多身心與環境

限制，其付出與努力應獲得合理回饋，爰參照現行法制體例及實務

執行經驗，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 修正條文第三條：基於我國五大直轄市均發放全國身心障礙國

民運動會成績前六名獎勵金，為鼓勵身心障礙運動員積極參與，

爰修正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一款，增訂第四目文字，全國身心障

礙國民運動會之正式競賽項目有八個以上直轄市、縣（市）參

賽，獲前六名之選手。 

二、 修正條文第四條：配合前條修正第一項第一款之附表一內容，

表格附件增加參加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第四至六名額度。 

三、 修正條文第十八條：為求保障周延，增訂第二項文字明定體育

局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增訂第四目之獎勵對象，於本

辦法修正發布前已參加115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賽會已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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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格之選手適用之。避免因修法期程導致115年全國身心障礙

國民運動會賽會取得佳績之本市選手無法適用，反而未達原鼓

勵目的，爰增訂修正條文。 


